2021年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等绩效目标情况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为加强财政资金管理，强化部门责任意识，进一步完善“预算编制有目标、预算执行有监控、预算完成有评价、 评价结果有应用”的全过程绩效管理机制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攸县财政局委托湖南建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攸县分所，对2020 年度9个重点项目的民生资金共计 10139 .025万元进行绩效评价。
一、具体项目为：2020年度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750.075 万元、 2020年垃圾收集清运专项资金 840 万元、2020年城区绿化养护专项资金900 万元、攸县创新创业园二期工程（三期标厂工程及附属工程）资金 4197.45 万元、攸县第三中学教学楼、1#、2#教师宿舍工程资金 1558.5万元、失业保险基金900万元、2020年度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（三峡工程后续工作）203 万元、2020年美丽乡村建设奖金135 万元、2019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项目资金 655 万元。 
二、涉及单位：此次绩效评价涉及 7 个资金主管部门和单位：县教育局、 攸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攸县市政园林服务中心、攸州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县人社局、县水利局、县农业局、攸县畜牧水产中心。

附件：1.2021年财政绩效评价项目基本情况表
2.2021年财政绩效评价项目情况汇总表
